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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所持 

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凡卓”）向自然人陶锐转让其持有的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翊通讯”）

3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63,947.28元，转让完成后，上海凡卓不再持有锐翊通讯股

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凡卓拟与自然人陶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海凡卓将持有的锐翊通讯 30%

股权转让给陶锐，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63,947.28 元，转让完成后，上海凡卓

将不再持有锐翊通讯股权。 

（二）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5月 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出售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此次出售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甲方）公司中文名称：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支路 171号 7幢 15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1.9881万元 



法人代表：刘俊明 

经营范围为：从事通讯科技、通讯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信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图文设计制作，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凡卓主要财务指标为（经审计）：总资产

1,297,125,650.37元、净资产 394,696,683.94 元、营业收入 2,357,153,255.62

元、净利润 139,357,237.41 元。 

凯乐科技持有上海凡卓 95%股权。 

2、（乙方）自然人：陶锐，男，国籍：中国，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上海锐

伟总经理。 

凯乐科技与自然人陶锐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中文名称：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 258号 34幢 1602室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通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通信设备及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图文设计制作（除网页）。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30 

2 陶锐 现金 29 

3 王拥军 现金 22 

4 徐时超 现金 9 

5 陈波 现金 5 

6 吴菊英 现金 5 

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陶锐 现金 59 

2 王拥军 现金 22 

3 徐时超 现金 9 



4 陈波 现金 5 

5 吴菊英 现金 5 

（二）公司 2015 年通过控股子公司上海凡卓持有锐翊通讯 30%股权，投资

成本为人民币 150万元。 

（三）锐翊通讯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56,191,133.32元、净资产 20,546,490.93元、营业收入 780,026,058.00

元、净利润 10,865,530.18 元。 

（四）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以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锐翊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恒信审字【2017】13021号审计报告为定价依据，根

据净资产而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陶锐（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甲方在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合法拥有 30 %

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并且甲方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

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 

    鉴于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公司拥有 30 %股权。 

    鉴于公司股东会也同意由乙方受让甲方在该公司拥有的 30 %股权。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股权转让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 

1、甲方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的 30%转让给乙方，乙

方同意受让。 

2、甲方同意出售而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

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

权益或主张。 

3、协议生效之后，甲方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义务。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对上海锐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恒信审字【2017】13021号审计报告为



依据，以人民币陆佰壹拾陆万叁仟玖佰肆拾柒元贰角捌分(￥6,163,947.28），将

其在公司拥有的 30  %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2、乙方同意在甲方工商股权变更完成后 3 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陆佰壹拾

陆万叁仟玖佰肆拾柒元贰角捌分(￥6,163,947.28）。 

第三条 甲方声明 

1、甲方为本协议第一条所转让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 

2、甲方作为公司股东已完全履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完全退出公司的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

利润的分配。 

第四条 乙方声明 

1、乙方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乙方承认并履行公司修改后的章程。 

3、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第二条所规定的方式支付价款。 

     第五条  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 

    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双方共同

承担。 

第六条 有关股东权利义务包括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承受 

1、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

的股东义务。必要时，甲方应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

方名义签署相关文件。 

2、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

及亏损。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转让的目的 

子公司上海凡卓出售锐翊通讯股权，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业务进

行的合理调整，有利于上海凡卓集中优势资源，做好现有主营业务，向军工通讯

业务转型升级，积极布局智能与物联网产品，加大有广泛应用前景产品技术研发，

推动特种行业产品业务拓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凡卓将不再持有锐

翊通讯股权，不再享有投资锐翊通讯收益。 

2、本公司及上海凡卓不存在为锐翊通讯提供担保，不存在委托理财或受托

理财的情况，以及锐翊通讯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3、本次股权出售预计可为上海凡卓带来 400 多万元的收益（该收益确认需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之后的结果为准），该收益对本公司 2017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锐翊通讯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经审计）； 

4、《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五日 


